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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reciprocating air compressor for high pressure

主厄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高压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以下简称空压机）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用电机或柴油机驱动的额定排气压力范围从15 .40MPa的码用高压往复活塞式空压

机。

2 引用标准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 B 573 船用．搭焊钢法兰

GB 574 船用对焊钢法兰

GB 1105内燃机台架性能试验方法
G B 3033船舶管路和识别｛符号的油漆的颜色
GB 3953一般用容积式空气压缩机性能试验方法
GB 4980 容积式压缩机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
GB 11706 船舶机舱辅机振动烈度测量方法

JB 8 产品标牌

JB 2759 机电产品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SY B 1216 压缩机油

3 产品分类

吕．1 基本型式

8.1.1 空压机应为无十字头的V型或直立型的结构型式。

8.1.2 空压机采用水冷式 （海水冷却或淡水冷却）。

3．2 基本参数

    空压机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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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额定排气

  压 力
  M Pa

标 准 容 积 流 曼
轴 功 率

    kW

驱动功率

    kW

冷却水消耗最

    m3/h
标准吸气容积流最

      m3/h
标准排气容积流最

    10一3m3/h

15

17 2 7.5 7.5 0.6

25 3 9.5 it 0.9

50 6 20 22 1.1

20

25 2.2 10.5 11 1.2

100 9 35 45 4.8

200 18 70 75 6

300 27 105 110 9

40

90 5 40 45 4.8

180 10 80 90 6

270 15 120 132 9

3．3

3。8

产品标记

  空压机的型号规定如下：

。口口一口／口

额定排气压力，MPa

标准吸气容积流量，m3/h

交流电动机驱动不表示

Z— 直流电动机驱动

c— 柴油机驱动

V - V型空压机

2— 立式空压机

船用空压机

3.3.2 标记示例

    标准吸气容积流量为200 m3 /h,额定排气压力为20MPa的船用V型直流电动机驱动的水冷空压机：

    cvz一200/20  GB 12929-91

4 技术要求

4.1环境条件
    空压机在下列使用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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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横摇：1450;

    b. 纵摇：士15 0;

    c． 横倾：士150;

    d． 纵倾：1100;

    e． 环境温度：5一50 C;

    f． 冷却用海水最高进水温度为30'C;

    9． 闭式循环冷却用淡水最高进水温度为40'C;

    h。进人空压机的空气中含有微量油1雾、盐1雾，最大相对湿度为95%,

4.2 使用性能

4.2.， 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实测的容积流量换算成标准容积流量应不低于表1中规定值的95%.

4.2.2 空压机应能保证在额定转速下最终排气压力为额定排气压力的110％的条件下，安全运转1h;

幅压电动机驱动的空压机还应能保证在额定排气压力下转速为额定转速的110％条件下安全运转1 h,
4.2.3 当第一级进气温度为501C，冷却水温度为30 C （海水）或40'C（淡水闭式冷却），最终排气压

力为额定抖汽压力时，各级排气温度不得超过200,C.

4.2.4

4.2.5

后冷却器出口处的空气温度应不超过60 C,

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时，曲轴箱内润滑油温度。

    连杆大头瓦为巴氏合金或铝锑镁合金时不大于70'C，连杆大头瓦为铜合金或高锡铝合金时不大于

82℃。

4.2二 空压机传动机构和气缸部分的润滑油总消耗量的极限值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容积流量，m3fh 17 25 50 90～ 100 180～200 270-300

油耗量，g/ m, 3 2.8 2 2 1.75 1.5

4. 2. T空压机油的闪点应较气缸内最高压缩温度高20℃以上，其粘度应能保证压缩机能在5-50℃的

环境温度中正常工作，其热稳定性应能保证在200℃的温度下不积炭并应具有抗乳北和防锈能力。空

压机润滑采用空压机油19号 （SYB 1216),

4.2.8空压机润滑油泵的供油压力不低于0.1 M Pa，并应能适当调节，保证可靠供油。油路中应装有

过滤器止回阀，以保证能够清除足以使摩擦表面擦伤的机械夹杂物，清除杂质粒度小于0.05mm。空

压机还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起动时的正常润滑。

4.2．， 空压机应自带冷却水泵，该泵应能以含微量泥沙的海水为工质长期正常地工作；吸高一般不小

于3m，水压不低于0.1 MPa，水下用空压机的冷却水泵在进口压力0. 2 MPa时应能正常工作。水泵

流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4.2.10 空压机可带下列自动控制装置：

    a． 自动开停车，

    b． 自动卸荷，

    c． 自动泄放，

    d．气、油、水压力监控；

    e． 气、油、水温度监控。

    各项自控元件应灵敏可靠，检查其动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应不小于3次。

4.2．” 空压机中修期 （耐久试验时间）

    容积流量大于50m' /h，中修期为1 000h；容积流量等于或小于50m3 / h，中修期为500 h,

    空压机的主要零件在中修期内应不发生影响空压机正常运转的损坏或损伤，各主要间隙值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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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极限值。

4.2.12 气阀阀片和弹簧的使用寿命均应不低于500h，高压级 （最末级）活塞环或柱塞的使用寿命应

不低于500h，低压级活塞环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000h,

4.2.13 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不停车的运转，其运转时间为：

    容积流量不大于50 m;/h的空压机应不少于2h；容积流量大于50m3/h的空压机应不少于4 ho

4.2.14 性能要求

4.2.14.1 绘制容积流量一压力曲线、轴功率一压力曲线

    柴油空压机机组可代之以燃油消耗率一压力曲线。试验时保持空压机组的额定转速不变，在几种

不同排气压力下运转、测试、记录并计算各档参数，绘制出以排气压力为横坐标的性能曲线。

4.2-14.2 绘制容积流量一轴功率一转速曲线

    柴油空压机机组应绘制容积流量一燃油消耗率一转速曲线，交流机组不做此项试验。试验时空压

机组保证额定排气压力不变，在不同转速下运转、测试、记录并计算出各档参数，以绘制出以空压机

转速为横坐标的性能曲线。

4.2.14.3 绘制压力分配曲线

    空压机在额定转速下运转、测试、记录各级压力，绘制出各级压力随最终排气压力变化的曲线。

4.3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

4.3.1安全阀应安全可靠、动作灵敏，在任何维修间隔期内，应始终保持起跳压力准确。当排气控制

阀全部关闭后，空压机的排气压力上升至额定排气压力的112％一118％时，最后级安全阀必须开启，

并保证空压机的排气压力不再上升。级间安全阀的起跳压力应不超过该级排气压力的120%。安全阀应

装在各级冷却器之后或冷却器上。每个安全阀的试验次数应不少于3次。

4.3.2 空压机安装在制造厂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的噪声声功率级不得大于106 dB (A),

4.3．3 空压机吸气口应设空气滤清器。

4.3.4 空压机安装在试车台上，在额定工况下运转的振动烈度值vrMs不大于18mm/so

4.3.5 驱动装置和传动装置应装备以金属丝网或钢板为主要材料的防护罩。

4.3.6 冷却水腔上的安全膜破裂或安全阀的起跳压力为0.4一0.45MPa.

4.4 外观要求

4.4.1空压机外表面的铸造、焊接及加工表面应清理千净。做到无锈、无垢、无焊渣，涂漆表面应平

坦光滑、色泽一致。油漆应能防止盐雾、油1雾及凝露的腐蚀。气缸盖等高温零件应涂以耐热漆 （如银

粉漆）。

4.4.2空压机的气管、水管、油管应按G B 3033规定的颜色涂漆，以标志管路的用途。

4.4.3 外露紧固件、操作件应进行装饰性处理 （如发蓝、镀光铬）。

4.5 材料要求

4.5.1空压机全部零件所用材料应符合国内现行规范和标准。

4.5.2 空压机主要零件应进行材料的化学分析、表面硬度、金相组织检验和机械性能试验。

    主要零件包括：气缸体、气缸套、气缸盖、曲轴箱、活塞、活塞销、连杆、连杆螺栓、曲轴、活

塞杆。

4.5.3 所有与润滑油、压缩空气或油雾接触的橡胶件应该由耐油橡胶制成。

4.5.4 除气缸套、气缸体、活塞环和某些不重要的零件以外，其它零件不应采用灰铸铁。

4.6 工艺要求

4.6.1 运动件的重量偏差

    活塞、连杆、平衡铁的实际重量与图样上所示的重量偏差不应超过下列规定：

        连杆：士2％

          平衡铁：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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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塞：士2％

        局部表面不加工的铸铝活塞：士5％。

4.6.2联结对中
    空压机和原动机用弹性联轴器直联时，两机主轴的对中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n m

>} } } qF T}一      }̀"̀̀1.L
联轴器外圆径向圆跳动公差 联轴器端面回跳动公差

＜250 ＜0.05 <0. 10

250～500 <0.08 <0. 15

）·50 0 ＜ 0.10 <0.20

4.6.． 承受空气压力和冷却水压力的零件和部件应进行水压试验，承受气体压力的零部件以1.5倍于

最高工作压力进行水压试验；水路、水腔的水压试验压力一般为0. 5MPa，水下用空压机为。.75MPao

    以上试验均历时5 min，不允许有渗漏现象。

4.6.4 承受空气压力的零件和部件 （如气缸、活塞、气缸套、冷却器、液气分离器、空气管等）应按

最高工作压力用空气进行气密试验。

4.6.5 气阀在组件装配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向阀内注人煤油后，工作压力不超过6 MPa的气阀，

每分钟滴漏不得超过10滴，工作压力大于6 MPa的气阀，每分钟淘漏不得超过5滴。

4.7结构要求
4.7.1曲轴箱上面应设有润滑油补给孔、油位计、放油塞、防爆阀或适当的透气装置。

4.7.2 气缸水套底部应设有放水旋塞，应在适当的部位装防腐蚀锌块，锌块的位置应避免在冷却腔内

部引起涡流，且应便于更换。

4.7.3 空压机应装备中间冷却器和后冷却器。冷却水套上应设有冷却水安全阀或安全膜，并装备放泄

旋塞或放泄阀。冷却器水腔内应设防腐蚀锌块。

4.7.4 空压机应装有液气分离器。

4.7．6 空压机的气管、水管、油管的联结应保证密封，便于拆装并能防震。

4.7.6 空压机与原动机的公共底座应采用钢材焊接结构。

4. 7. 7 空压机的排气口、冷却水进出口外接管路采用法兰结构连接时，空压机外接法兰应符合

G B 573, G B 574的规定。

4.7.8 当同一机型在使用海水 （开式）和使用淡水 （闭式）冷却，都使用空压机自带的水泵时，冷却

水泵的出口处应设有调节水流量的旁通阀门。

    当水泵由单独的电机驱动时，水泵电机与空压机的电机应当自动联锁。

4二 为空压机配套的产品如原动机及其附属设备，自动控制装置，压力表，减震器等均应符合船用要

求。这些产品验收和鉴定按相应的标准和规定进行。

肠 试验方法

5.1调整试验
5.1.1空压机在额定转速和无背压的工况下运行，每台空压机磨合应不少于2 ho

5.1.2 调整各级压力，使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检查各级压力，若有不符合说明书规定者应及

时予以调整，检查振动、噪声以及空气、冷却水和润滑油泄漏等有否异常现象。每台空压机的调整试

验结果均应做详细的记录。

5.1.8 检验安全阀的起跳压力和排气能力，调整安全阀使其符合4.3.1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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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进行自动起动、停止、卸荷、泄放和保护 （报警）等装置的试验，应符合4.2.10条的规定。

5.2性能试验

    空压机的各项性能试验均应以配套完整的空压机组进行。空压机各级空气温度及压力、冷却水的

压力和水量、润滑油耗量、转速等均按G B 3853进行测试。

5.2.1 容积流量测定方法

5.2.1.1 空压机容积流量测定方法采用G B 3853规定的喷嘴法或充瓶法进行。

5.2.1.2 计算公式

空压机标准排气容积流量按公式 （1）计算：

                              QH二0.1048 么 ．273兰to ．．．．．．．．．．．．．．．．．．．．．．····⋯⋯（1)
Po    273＋t

式中：QH 标准排气容积流量，10-3 m; /min;

试验时试验场的大气压力，MPa;

空压机吸气温度，℃，

充气终了时气瓶内压缩空气的瞬时平均温度，℃，

未经换算的排气状态容积流量，10-3m3/min, Q,＝Vz
测试瓶的容积，包括进口阀门后的管路容积，10-3 m3 /min;

充满气瓶所需的时间，min,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PO

I0

t

么

犷

吸气容积流量 （m3 /min)与排气容积流量 （10-3 m3 /min)的换算按公式 （2）计算：

  P,

T,．t
Q,．10一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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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o— 吸气容积流量，m3 /min;

      To— 吸气绝对温度，K;

      Po— 吸气绝对压力，MPa;

      T,— 排气状态绝对温度，K;

      P,— 排气状态绝对压力，MPa;

      Q,— 排气容积流量，10一’m3 /min;
        才— 标准排气状态空气可压缩性系数，推荐值按表4选取。

                                                表 4

压 力
M Pa

10 15 20 25 40

寸 1.0 1.012 1.035 1.075 1.205

肠．2．2 轴功率测定方法

    a．空压机用电动机驱动时，空压机的轴功率按G B 3853功率测量规定测试。

    b． 当空压机由柴油机驱动时，按G B 1105求得原动机的输出功率。此时空压机的轴功率按公式

（3）计算。

                                          N二N2，n····⋯⋯‘·······························⋯⋯ （3）

式中：N一 空压机轴功率，k W;

    N2— 柴油机输出功率，k W;
      ，— 传动效率，按G B 3853规定选取。

5．2．3 振动测试

    将空压机安装在制造厂的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按GB 11706测量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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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噪声测试
    将空压机安装在制造厂的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按G B 4980测量噪声。

肠．2．肠 连续运转试验

    按4.2.13要求进行空压机的连续运转试验。

    测试与记录性能数据的项目为：容积流量、轴功率、电流、电压、柴油空压机机组的燃油消耗率、
主轴转速、各级压力和温度、润滑油和冷却水的压力、温度、消耗量、轴承温度、试验场所的环境温

度、大气压力及相对湿度、空压机的进气温度及压力。

5．3 耐久试验
5.3.1 耐久试验应在额定r_况下进行。并定期进行性能测试。空压机耐久试验时间和起动次数按以

下规定：

    容积流量等于或少于50m3 /h，耐久试验时间为500 h，要求空压机起动次数不小于100次，容积流

量大于50m' /h，耐久试验时间为1000 h，要求空压机起动次数不小于150次。

5.3.2 耐久试验的测试与记录项目按5.2.5条规定进行。

    在耐久试验过程中期和试验结束后应拆开空压机，对主要零件进行外观检查和磨损量计量。

5.4 船用条件试验

    空压机船用条件试验在额定工况下进行，试验项目和要求按表5规定进行。

                                              表 5

试 验 项 目 要 求
运转时间

      h
必 须 测 定 的 项 目

摇摆试验

横摇
角度：1 45”
摇摆周期：8 -12s

之 2

  轴功率、润滑油、冷却水、各级空气压
力、轴承温度、冷却水耗1*

纵摇 角度：士150
摇摆周期：5一75

倾，斜试验
横倾 1 15“

异 2

  轴功率、润滑油、冷却水、各级空气压
力、轴承温度、冷却水耗量、容积流JA和
油、水以及各级空气的进排气温度纵倾 士10“

高温高湿试验

环境温度：50 C
相对湿度：95%
冷却水进口温度：
  海水301C
  淡水401C

户 4

  轴功率、润滑油、冷却水、各级空气压
力、轴承温度、冷却水耗量几容积流量和
油、水以及各级空气的进排气温度

6 检验规则

6.1 空压机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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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试 验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检 验 种 类

出 厂 检 验 型 式 检 验

调整试验

气、水、油压力 4.2

          100%

首制样机一台

安全阀 4.3.1

卸荷阀 妞2.10

自控装置 4.2.10

性能试验

容积流曼 3.2

轴功率 3.2

气、水、油温度 4.2

连续运转试验 4.2.13

噪声 4.3.2

振动 4.3.4

超载性能 4.2.2

油耗量 4.2.6

水耗量 3.2

性能试验 4.2. 14

耐久试验 4.2.11

船用条件试验 4.1

6.2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二 新产品和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应每四年或生产100台后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 型式检验用的样机应先经调整试验，所测试得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后方可进行

耐久试验。试验前应对空压机进行全面的检查，并对摩擦副摩擦件进行必要的计量，以便试验结束时

统计磨损量。

6.4 新设计的空压机的首制样机必须进行船用条件试验。

    新设计的同一型式、同一缸径的变型机组及转厂生产的机组可不进行船用条件试验。

6.5 判定规则

6.5.1每台空压机均需由制造厂技术检查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符合规定的为合格产品，并

出具合格证后方能出厂。

6.5.2抽验的空压机如果超差，则应加倍抽试，符合仍为合格。若仍超差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应返
修后逐台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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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志、包装、运轴和贮存

7．1标志

7.1.1产品标志

    每台空压机应在明显处固定标牌，标牌尺寸、技术条件等要求应符合JB 8,

7.1.2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按照JB 2759包装箱箱面的标志规定。

了．2 包装

7.2.1 空压机组的包装根据储运条件按照JB 2759的规定选用。

1.2.2 随机技术文件
    a． 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的试验报告及船检证书。

    b． 产品说明书：包括产品的用途、性能、技术参数及机组重量，产品结构说明，拆装操作与保

养说明；安装要求，故障及其排除方法，使用、修理所需的各种技术数据，主要零件配合尺寸和装配

间隙、极限使用间隙，机组外形图、安装图（附有机组在三个坐标方向重心位置），外接管路的连接

尺寸及其在三个坐标方向的位置，总装配图，系统原理线路图。
    原动机为柴油机时，还必须附上包括以上主要内容的原动机使用说明书。

    c.技术履历簿。
    d． 装箱单。

    e. 随机备附件清单和专用工具清单：

    备件和专用工具的供应范围、数量应符合经规定程序批准的技术文件，如有特殊需要亦可按订货

协议确认范围、数量供应。

    f. 随机技术文件使用的文种：

    随机技术文件一般均同时用中文和英文书写，需要时可译成其它文种。只供国内船舶使用时可只

用中文书写。在文件的封面上应写明空压机的名称、编号以及制造厂名称等。

了．8 运输

7.8.1 包装储运指示标志应按照GB 191规定选用。运输中不允许损坏。

7.3.2 允许用任何运输工具进行运输，但不允许承受较大震动。

7．4 贮存

7.4.1空压机组在仓库内应单放。

7.4.2 应防潮，保证6个月内无锈蚀、霉损。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船用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仁德。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部标准C B 1130-85《舰船用高压活塞式空气压缩

机基本参数》，C B 1131-85《舰船用高压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技术条件》，C B 1132-85《舰船用高华
活塞式空气压缩机试验方法及验收规则》作废。


